台灣地區 IPv4位址使用概況

IP 位址乃網際網路運作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在分封交換 (packet switching) 網路中，所有的資料在送到網路前都被切分為小塊封包，加上原始及目的地位址後才進行傳送。封包裡面最重要的資訊並非資料內容，而是目的地的 IP 位址，好比一封信，若少了正確的地址郵局便無法將信件投遞至收件人手中。根據統計，全球 IP 位址的消耗量約為每天 62,000個，而IPv4位址約十億個的數量，目前已消耗一半以上，在 IPv6 尚未廣泛運用前，位址的節約刻不容緩。為了有效處理位址的發放，網際網路資源分配作業現以階層式的架構進行 (如圖一所示)，由散佈在全球各地的管理單位 (或稱註冊機構，Internet Registry) 協同處理，如此分層式的組織使得IP 位址分配更公平、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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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球網際網路資源分配組織架構圖

台灣及鄰國 IP 位址分配數量比較

自1994年成立自今 (2001年10月)，TWNIC已核發4,784,128個 IP 位址。成長最快速的時期為 2001年上半年，由於寬頻網路盛行，僅六個月內TWNIC便核發了 1,175,552 個IP 位址，約佔總數之 25% (請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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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TWNIC IP 位址核發數量統計表 (單位: /24 或Class C)

若與鄰國比較，亞太地區的六十二個經濟體中，台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擁有的 IP 位址便佔了總數的 77% (請見圖三)，可見網路資源分配極不均衡。而台灣擁有的 IP 位址數雖僅約中、日、韓的三分之一，但每人擁有0.27個 IP 位址，僅次於韓國的0.38，優於日本的0.13並遠高於中國的0.016，可見我國網路普及化的成效卓越。(統計數量包括不經 NIC 而直接取得自 APNIC 之 IP 位址，但不包括 1993 年 APNIC 成立前之數據。)
	地區
	IP 位址使用量
	佔亞太區比率
	人口
	IP 位址 / 人

	台灣
	5,959,680
	7.58%
	22,191,087
	0.27

	日本
	16,780,288
	21.35%
	126,549,976
	0.13

	韓國
	18,256,384
	23.23%
	47,470,969
	0.38

	中國 (含香港)
	19,755,264
	25.14%
	1,261,832,482
	0.016

	4 個地區總計
	60,751,616
	77.31%
	
	

	其他 58 地區
	17,830,400
	22.69%
	
	


圖三: 台灣與鄰國 IP 位址使用比較 (IP 位址資料來源:APNIC, 人口統計來源: CIA) 
目前 IP 位址核發時面臨的問題

· 發放政策

網路應用變化既快且多，政策的改變速度永遠趕不上技術推陳出新的腳步，形成空窗期，例如寬頻上網已是大勢所趨，然許多政策及文件仍停留在撥接時代。在國際政策尚未制定完成之前，發放單位只好先行制定遊戲規則。2001 年 4 月，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終於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修改有五年歷史之久的 IP 位址分配指導原則 – RFC2050。希望此次修訂不僅能針對目前的問題提出辦法也能通盤考量網際網路未來可能的發展。

· Whois資料庫登錄

依據政策規定 (APNIC-076)，ISP 在發放一個以上的固定 (static) IP 位址時，需將客戶基本資料登錄於公開的 Whois 資料庫供外界查詢。過去使用固定IP 位址的多為公司行號或團體，並不計較資料公開的問題，但在家用寬頻、SOHO盛行的情況下，個人用戶使用多個固定 IP 位址的情況已愈來愈普遍，需審慎檢討這樣的做法是否侵犯個人隱私權。在最近一次於台北舉辦的APNIC 開放政策研討會中，免登錄之 IP 位址數量已由一個增加至四個，但現場仍有異議認為數量應該更多，由於 Whois 資料庫的正確登錄提供管理單位重要參考資料，為確保 IP 位址有效率的分配，建議並沒有被採納而待進一步評估。

· NIR 的定位不明

APNIC 會員除了ISP外，尚有五個 NIR (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分別為 TWNIC (台灣)、JPNIC (日本)、KRNIC (韓國)、CNNIC (中國)及APJII (印尼)。這些國家級的註冊機構並不存在於歐美地區，當初成立的目的乃考量文化及語言的差異，遂以當地機構負責本地資源分配以提供更佳的服務。但依現行政策，這些地區的 ISP 可不經由 NIR而直接自 APNIC取得 IP 位址。如此架構不僅使得NIR角色不清，造成同一地區政策不一致、IP位址重覆申請等管理上的問題，就路由的觀點來說，也間接鼓勵 IP 位址的非連續性，使得同一地區之路由表無法因聚集而提昇路由器的效率，這是網際網路社群所不樂見的。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各 NIR 已組成一工作小組，藉由討論找出可行的辦法，並準備於 2002年2月舉辦的第十三屆 APNIC 開放政策會議中提出聯合建議案。

未來努力的方向

IP 位址的發放乃網際網路基礎設施服務的重要環節之一，位址能否充分供應影響網路發展甚鉅。TWNIC 向來扮演網際網路推動者及國家代言人的角色，除致力提升服務水準外，並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及組織，同時協調相關單位部門爭取國際會議來台舉辦，以提昇台灣在國際網路舞台的地位，確保最新技術於國內同步發展。過去台灣在國際會議中主動性不足的情形近一年來已大有改善，國際網際網路組織如APNIC及主導 IP 位址發放政策的ICANN ASO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中相繼有台灣的專家學者獲選擔任重要職位，可說是國人之光。 

IP 資源既屬公眾所有，對發放政策的修改制定，註冊組織多站在提案、建議的立場，把最後決定權交給大眾，在會議中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這樣的過程雖然公平，但由於與會者大多來自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決定權自然也落入這些國家的手裡，開發中國家地區的聲音因出席人數少而形成相對弱勢，意見遭大國淹沒。台灣除了發展國內網路，參與國際事務外，也許可以致力區域平衡，將發展經驗與較落後地區分享，縮小網際網路資源貧富差距。(本文作者謝佳男為TWNIC IP 資源服務組工程師 E-mail: hsieh@twni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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